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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校内发展的主要历史沿革 

 

  武汉大学是国内最早开设《海商法》课程的高校之一。早在1983年9月，张湘兰教授就开始为法学院的本科生开设

《海商法》课程，并一直持续至今。长期以来，《海商法》课程的建设得到了法学院和国际法研究所的高度重视。

《海商法》课程也从原来的本科生必修课发展到现在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专业课。《海商法》课程的设置对

完善学生法学知识结构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能为学生日后从事经贸工作，尤其是涉外经贸工作打下良好的理论基础。

海商法课程自开设以来，在各个方面都得到了较为全面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在教材的建设方面，早在1989年，张湘兰教授就撰写了教材《新编海商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该教材在全国各高等院校广泛使用，并受到很好的评价。此后，张湘兰教授又陆续出版了几种不同层次的海商法教

材。 

  其次，在教学队伍建设方面，随着海商法在武汉大学的不断发展，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从事海商法教学研究的

教师队伍也不断壮大。这门课程最早由张湘兰教授一人讲授，自上世纪90年代后又先后增加了主讲教师，左海聪教

授、张辉副教授、张丽娜副教授等人员的加入，使海商法教学队伍不断壮大，他们成为海商法教学研究的骨干力量。

目前，海商法教研组共有教师4名，教师大都有过多次国外留学经历，从而形成了一个年龄结构、知识结构合理的教师

梯队。 

  再次，在教学改革方面，近年来，在教育部的号召下，《海商法》课程开始尝试进行改革，不但运用多媒体的教

学手段，而且采用双语教学的教学方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和初步的成绩。同时《海商法》的教学研究也正在开展，

张湘兰教授曾多次组织教师召开《海商法》的教学研讨会，并积极听取学生对《海商法》课程建设的意见。 

  最后，在学科和课程建设方面，武汉大学国际法学科于1988年被确定为国家级重点学科，1997年，国家教委批准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国际法与比较法”为“211”工程重点建设项目。2000年，教育部批准国际法研究所为普通高

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4年，国际法研究所又被确定为国家“985”工程创新研究基地，这都给海商法

法学科的发展提供了空前的机遇。 

  现在，在张湘兰教授的带领下，武汉大学的海商法教研组教师正在不断努力，为将海商法学科建设成为国家级精

品课程而努力。 




